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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大中华股票基金

重要资料
•	行健宏扬中国基金以根据香港法例设立的单位信托形式组成。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与中国相关的上市股票。
•	本基金投资集中于中国内地及香港，可能导致其波动性高于包含广泛的全球投资的组合。
•	投资于例如中国等新兴市场，比投资于较发达的市场涉及较大的亏损风险，原因（其中包括）为新兴市场的政治、税务、经济、外汇、流动
性及监管风险较大。

•	本基金可使用衍生工具及连接产品，该等工具可能包额外风险（例如交易对手、市场及流动性风险）。	
•	就货币型对冲份额类别，货币对冲可能不是一个精确的对冲且无法保证对冲操作能有效达到理想结果。
•	人民币并非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因其受制于中国政府施行的外汇管制政策及汇回限制。该等政府政策及限制可能出现变动，无法保证人民币
兑美元或任何其他外币的汇率不会在日后大幅波动。

•	本基金可能投资于其他直接投资于A股市场的基金（包括交易所买卖基金），投资于这些基础基金可能涉及额外成本。此外，这也可能涉及
额外的风险（例如投资目标风险，利益冲突风险等）。本基金亦涉及表现费风险,	可能对本基金的价值造成不利影响。

•	本基金通过与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作出的投资可能涉及额外的风险（例如额度限制风险，运作风险，暂停风险，监管风险，税务风险
等）。投资于若干中国内地证券可能须承受中国内地税务风险。

•	内地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买卖本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个人投资者自2019年12月5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企业投资者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内地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从本基金分分配取得的收益，个人投资者由本基金的内地代理人按照20%的
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内地企业投资者通过基金互认从本基金分配取得的收益，计入其收入总额，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若与香港互认
基金相关的内地或香港税收政策及其他税收法规发生变更，可能导致内地投资者的纳税义务高于或低于其现行纳税义务，请投资者及时关
注。

•	阁下有机会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投资。阁下不应单靠此宣传资料而作出投资决定，投资前请参阅基金说明书，了解基金详情和风险因素。

基金经理评介
7月，在房地产断供潮和经济数据放缓的影响下，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回调。鉴于受影响的项目和断
供的房贷自7月中下旬以来已经没有再上升，我们认为银行和金融体系爆发系统性危机的概率较低。
我们更关注的是危机在行业内部蔓延的状况——它对购房者信心的冲击或会导致房地产销售再度下
滑，此外，财务紧张的开发商的现金流或因此进一步恶化，引发更多的信用违约。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国的房地产断供风波与2008年美国次按危机不同。当时，购房者因为
房价大幅下跌而决定断供，一方面没有条件再融资，另一方面购房者也无力负担房贷。而这一次，
大部分购房者是意图通过断供，逼使开发商在期内（大部分的项目被要求在八月尾至十一月尾）复
工。如果能继续起楼，他们愿意继续还贷。因此，我们相信如果政府介入保交楼，风险是可控的。
除了房地产危机以外，近期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经济复苏有所放缓。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
掉入收缩区间，非制造业PMI有所下滑不过依然在扩张区间。我们认为制造业PMI下滑的主要原因
是原材料加工行业的供需疲软，例如石油、煤炭、其他燃料加工行业。这与7月上旬大宗商品价格暴
跌，上游原材料加工工厂利润受到明显挤压，导致他们缺乏扩大产能的动力有关。我们认为随着原材
料价格企稳，这部分的经济会在下半年逐渐反弹。
总体来说，我们相信大部分当前和预期的风险，例如疫情、盈利下修、断供、地缘政治紧张等，都已
经计入了股价当中。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判断，现在不必过度纠结于捞低的最佳时机。而是应该基于对
基金投资者长期利益的考量，敢于采取行动调整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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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摘要
投资经理
投资总监
基金资产净值
申购费用

赎回费率
管理费
表现费
信托人

行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蔡雅颂
2,006.62 百万港元
申购金额＜500万元			1.5%
申购金额≥500万元			1000元/笔
0%
每年1.75%
15%（高水位）
中银国际英国保诚信托有限公司

人民币（对冲）份额

每份额资产净值 1.2288 人民币
成立日期 30-05-2014

ISIN编号 HK0000199692

^

仅供中国内地公众查阅仅供中国内地公众查阅

中国内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投资策略
本基金致力透过投资在中国成立或于中国境外成立、其大部分业务收入与中国有关的公司达致其
目标。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在香港、上海及╱或深圳上市的股票。一般情况下，资产分布策略为：
基金至少70%的非现金资产将投资于香港股票，而0%至20%的非现金资产将投资于在上海或深圳
上市的股票（A股及B股的投资可经由不同的方法取得，包括间接投资，例如透过投资于本身投
资于相关中国上市证券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及╱或其他基金，以及直接投资（就A股而言，例如透
过沪港通及╱或其他相关机制，待其启动后进行））。此外，本基金最少80%的非现金资产将投
资于中国相关投资。



中国内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组合地区分布
香港 73.37%
中国内地 13.47%
美国 2.10%
其他 -0.0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6.11%
总额 100.00%

组合行业分布 

通讯服务 2.97%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20.41%
日常消费品 5.62%
能源 3.65%
金融 6.33%
医疗保健 10.44%
工业 8.32%
资讯技术 6.30%
原材料 4.89%
房地产 11.19%

公用事业 7.16%
其他 6.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6.11%
总额 100.00%

市值分布（股票）
＞二百亿美元 48.09%
五十亿至二百亿美元 31.89%
十亿至五十亿美元 4.64%
＜十亿美元 2.65%
总额 87.27%

投资组合特色*

市盈率 21.49
市帐率 6.08
派息率 2.58

* 根据2022年市场预期及行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预测计算之股票长仓组合

组合资产种类分布
股票 87.27%
政府债券 6.65%
指数期货 0.00%
货币远期合约 -0.03%
净现金 6.11%

仓位数目
长仓 38
短仓 0

五大持股（数据截至2022年5月）#

领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6.10%
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3.97%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 3.91%
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3.45%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3.39%
总额 20.82%

请注意股票可能是通过衍生工具（如参与票据）间接投资。对于这些间接投资，在此表
中该挂钩的股票被算作持股

基金成立至今之回报表现（人民币（对冲份额）

基金成立至今之年度收益表现（%，人民币（对冲）份额）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10.23 -4.66 5.81 33.66 -31.78 22.09 46.99 -15.69 -19.90*

*截至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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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所有数据为行健宏扬中国基金截至2022年7月29日之数据。	
由于进位数原因，组合的总额可能并不相等于100%。
^ 行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获颁予2021《指标》香港年度基金大奖	-	基金公司大奖		(大中华股票)	杰出表现。
	 资料来源：「指标基金公司大奖」的遴选是采用《指标》指定质化方法与工具，以及根据基金公司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之表现绩效数据而
评定。欲了解更多关于遴选方法，请浏览	https://www.benchmark.today/fund-awards/

+ 2017晨星基金大奖。晨星有限公司，版权所有©。根据基金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表现，晨星2017最佳大中华股票基金大奖颁予行健宏扬中国基金（港元
份额），获奖地区香港。
以上由晨星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资料只供投资者作参考。行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联营机构、公司董事、主任及员工对由晨星有限公司所提供的资料，包括
其准确性，概不负责。香港评级机构评价方法及结果区别于内地评级机构采用的方法和所得的结果。

以上基金经理报告中刊发的评论、意见或预测全是行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截至这个日期的判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在编制这份报告时，我们依赖和假设了
所有可以从公共来源获得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并没有进行独立的验证。
投资基金涉及风险，本基金与大部分基金一样，并不提供任何保证。本基金为香港互认基金，依照香港法律设立，其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等规范适用香港法律及	
香港证监会的相关规定。阁下有机会损失部分或全部的投资。不应单靠此宣传资料而作出投资决定，建议阁下投资前请参阅基金说明书，了解风险因素等资料。	
过往表现不可作为日后表现的基准。阁下如有疑问，谨请与阁下的财务顾问联络及咨询专业意见。本文件由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的行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拟备，并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刊发，并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审核。	


